


（三）数字化改造意愿强烈，拟改造项目实施地须在长春

市范围内，改造实施期自 2023 年 12 月 29 日起，2025 年 6 月

中旬完成验收的中小企业。

（四）已获得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（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）；已纳入《工业

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

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企业〔2022〕22 号）中

改造试点的中小企业不再申报。

（五）因国家、省、市政策变动或需重点支撑等其他特殊

情况，经研究确定纳入试点企业范围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申报工作采取“线上+

线下”协同推进的原则，线上按照本通知提交的附件材料需在

“长春市数字化转型产业大脑”同步提交。

（一）提交申请。试点企业线下提交《长春市中小企业数

字化转型试点企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至所属各县（市）区、

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。线上操作指南具体登录长春市数字化转

型产业大脑。

（二）县区推荐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对

辖市区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，真实性、完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初

审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试点企业，汇总后正式行文推荐上报至

市工信局。












